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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 关 市 民 政 局

韶 关 市 财 政 局
文件

韶民发〔2025〕77 号

韶关市民政局 韶关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25年
全市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最低

标准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单位：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省城乡低保最低标准制度

的通知》（粤府办〔2013〕17 号）、《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 2025

年全省城乡低保最低标准的通知》（粤民发〔2025〕25 号）、《广东

省民政厅关于做好2025年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粤

民函〔2025〕82 号），按照2025 年省、市十件民生实事任务要求，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2025 年全市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

最低标准》印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实施新保障标准。从2025 年 1月 1日起，实施执行《2025

年全市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最低标准》（详见附件）。各县（市、

区）对发放水平未达到实施2025 年标准的月份，按政策实施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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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当月的低保、特困供养名册予以补发，其中2025 年新纳保的低

保、特困供养对象按实际批准发放月份计补发。

二、严格制定和落实低保标准。制定低保标准要坚持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既要能够满足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又要与当地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当地人民群众的平均消费水平相协

调。各县（市、区）原则上应当在 6 月底前执行新标准，并完成

提标补发工作。要统筹推进“一卡通”工作，通过信息系统导出

资金发放名册发放低保金、特困供养金，每月20 日前发放到位，

发放银行回执等按要求及时导入省底线民生信息化核对管理系统

相关模块内。

三、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各县（市、区）要全面贯彻落实省

委关于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部署要求，紧紧围绕省、市十件民

生实事任务，逐步缩小城镇、农村低保标准差距，农村低保标准

占城镇低保标准的比例达到78%以上，城乡低保标准和城乡低保补

差水平应不低于当地上年度水平。采用分档发放低保金的县（市、

区），要合理设置分档级别和金额。

四、落实保障措施。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足额保障困

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不得发生拖欠现象；对低保、特困供养工

作有效落实应当予以必要的工作经费保障。落实动态管理机制，

按规定程序对在保对象定期复核，发挥“双百社工”贴近群众优

势，发现生活困难群众主动引导或协助办理有关救助，确保“应

保尽保”和“应退尽退”。市民政局将会同有关部门适时对各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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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落实和资金保障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必要时将相关情况报告市

政府。

附件：2025 年全市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最低标准

韶关市民政局 韶关市财政局

2025 年 5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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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 年全市城乡低保、 特困人员供养最低标准

备注：1、城乡低保补差水平是指县（市、区）当月城乡低保资金

支出（含分类施保）金额分别除以当月城乡低保对象人

数得出的月人均补差水平。

2、2025 年的特困供养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的1.6 倍,且不低于当地现行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

不得区分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标准，要实行统一集中供养

和分散供养标准。

县(市、

区)

城乡低保标准

（元/人月）

城乡低保补差

水平（元/人月）

特困供养标准

（元/人月）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特困

人员供养

农村特困

人员供养

武江区 887 692 700 370 1420 1108

浈江区 887 692 700 370 1420 1108

曲江区 887 692 700 370 1420 1108

乐昌市 887 692 700 370 1420 1108

南雄市 887 692 700 370 1420 1108

始兴县 887 692 700 370 1420 1108

仁化县 887 692 700 370 1420 1108

乳源县 887 692 700 370 1420 1108

翁源县 887 692 700 370 1420 1108

新丰县 887 692 700 370 1420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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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韶关市政府办公室

韶关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5月 1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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